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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标准管理办法 

（国家环保总局 １９９９年１月５日发布 国家环保总局令第

3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环境标准管理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

境保护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环境标准的制定、实施及对实施环境标

准的监督。 

第三条 为防治环境污染，维护生态平衡，保护人体健康，国

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依据

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对环境保护工作中需要统一的各项技术规范

和技术要求，制定环境标准。 

环境标准分为国家环境标准、地方环境标准和国家环境保护

总局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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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标准包括国家环境质量标准、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

（或控制标准）、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、国家环境标准样品标

准和国家环境基础标准。 

地方环境标准包括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

（或控制标准）。 

第四条 国家环境标准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

执行。国家环境标准发布后，相应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自行

废止。 

地方环境标准在颁布该标准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辖区范围

内执行。 

第五条 环境标准分为强制性环境标准和推荐性环境标准。 

环境质量标准、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必须

执行的其他环境标准属于强制性环境标准，强制性环境标准必须

执行。 

强制性环境标准以外的环境标准属于推荐性环境标准。国家

鼓励采用推荐性环境标准，推荐性环境标准被强制性环境标准引

用，也必须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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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全国环境标准管理工作，负责

制定国家环境标准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，负责地方环境标准

的备案审查，指导地方环境标准管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的环境标准管理工作，负责组织实施国家环境标准、国家环

境保护总局标准和地方环境标准。 

第二章 环境标准的制定 

第七条 对下列需要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，应制定相应

的环境标准： 

（一）为保护自然环境、人体健康和社会物质财富，限制环

境中的有害物质和因素，制定环境质量标准； 

（二）为实现环境质量标准，结合技术经济条件和环境特点，

限制排入环境中的污染物或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其他因素，制定污

染物排放标准（或控制标准）； 

（三）为监测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，规范采样、分析测试、

数据处理等技术，制定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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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为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、可靠，对用于量值传递

或质量控制的材料、实物样品，制定国家环境标准样品； 

（五）对环境保护工作中，需要统一的技术术语、符号、代

号（代码）、图形、指南、导则及信息编码等，制定国家环境基

础标准。 

第八条 需要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而又

没有国家环境标准时，应制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。 

第九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

未作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；对国家污染物排

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；对国

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已作规定的项目，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

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。 

第十条 制定环境标准应遵循下列原则： 

（一）以国家环境保护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及有关规章

为依据，以保护人体健康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，促进环境效益、

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的统一； 

（二）环境标准应与国家的技术水平、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相

适应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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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类环境标准之间应协调配套； 

（四）标准应便于实施与监督； 

（五）借鉴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标准和其他国家的标准。 

第十一条 制定环境标准应遵循下列基本程序： 

（一）编制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计划； 

（二）组织拟订标准草案； 

（三）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； 

（四）组织审议标准草案； 

（五）审查批准标准草案； 

（六）按照各类环境标准规定的程序编号、发布。 

第十二条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可委托其他组织拟订国家环境标

准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标准。受委托拟订标准的组织应具备下列

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熟悉国家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、环境标准和拟订

环境标准相关业务的专业技术人员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516


